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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友娒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友娒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协议编号：CEBAMC-YI-B-2018-00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友娒。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王友娒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友娒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友娒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88333755
王友娒联系电话：1375770777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友娒

【2019】年【1】月【3】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银行

建设银行

借款人名称

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2872612302016F25162872612302016F252 62872612302016F260

本金

28687303.28

欠息

5725755.77

垫付费用

86601.00

担保人

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海一角装潢家私有限公司、张平、叶英武、林永兴、周德高、张德景

法院公告
2019年1月3日

（2018）浙0213民初6334号
石峰：原告宁波奉化岳林法狮龙集成吊顶经营

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原告宁波奉化岳林法狮龙集成吊顶经营
部的诉讼请求：1.石峰一次性支付货款4 416元；2.石
峰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本院定于2019年3月20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372号

袁如林、袁彩姣：原告宁波市新东家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2019年3月27日上
午9时20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6138号

周彩萍：原告李浩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2019年3月
27日上午9时00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8212号

於琦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姜乃君与被告於琦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281民初82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於
琦林归还原告姜乃君借款26 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金26
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不高于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450
元，由被告於琦林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8195号

应建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姜乃君与被告应建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281民初81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应
建波归还原告姜乃君借款2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金25
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不高于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425
元，由被告应建波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8201号

后舟挺：本院受理的原告姜乃君与被告后舟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281民初82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后
舟挺归还原告姜乃君借款3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2018 年 8 月 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金
3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不高于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款限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
550元，由被告后舟挺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浙江涌洲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立江与
被告浙江涌洲建设有限公司、诸暨市赵家镇泉畈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现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浙江涌洲建设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工程款合计人民币635329元，并支付自
2015年4月10日起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
诸暨市赵家镇泉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对上述款项承
担支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本案由审判
员郭志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水芳，楼润慧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4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枫
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破3-2号

2015年11月28日，申请人兴化市冷轧带钢厂以
债务人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裁定受理，同时
指定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本院查
明，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经专项审计，截止
2016年1月28日，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为7400608.04元，负债总额为53040725.4元，
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为-45640117.36 元。本院认
为，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企
业法人。经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截
止2016年1月28日，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
的资资产为-45640117.36元，已属资不抵债，且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依法应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2
月 27 日裁定宣告绍兴市清灵文具制品有限公司破
产。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16号

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绍兴市
上虞区水利金属涂装材料厂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
失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汇 票 号 码 ：31300051/
46353908，出票金额为20000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新益智能驱动科技
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区水利金属涂装材料
厂，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6
月5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判决：一、宣告
申请人绍兴市上虞区水利金属涂装材料厂持有的号
码为31300051/46353908、出票金额为20000元，付款
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新
益智能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区水
利金属涂装材料厂，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5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绍
兴市上虞区水利金属涂装材料厂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17号

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绍兴上
虞舜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30100051/26066803，
出票金额为20000元，付款行交通银行绍兴上虞支行，
出票人为绍兴新辉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上虞
舜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
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8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
年12月27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绍兴上虞舜得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30100051/26066803、出
票金额为20000元，付款行交通银行绍兴上虞支行，出
票人为绍兴新辉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上虞舜
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8日的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
绍兴上虞舜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575号

唐庆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娄桥信州鞋
材厂诉被告唐庆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304民初6575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99号之一

2018 年9月17 日，本院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瑞安市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中俄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俄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
接受指定后，没有接管债务人印章、证照、账册凭证、
实物资产和相关债权资料。中俄公司名下没有资
产，目前中俄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而实
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1340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告中俄公司破产并
终结中俄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
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107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
25 日裁定宣告中俄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585号

彭兰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诺金斯贸易有限
公司诉被告彭兰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304民初6585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70号之二

本院审理的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进
行破产清算。现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已将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裁定终结温州市木子化工有限公司的破产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4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10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管理人浙江震
瓯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担任管理人后，未能获取
债务人完整的财务账册，未接管债务人财产，债务人
温州市舒美皮鞋厂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管理人以
债务人温州市舒美皮鞋厂无财产清偿破产费用为由
申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

4日裁定宣告温州市舒美皮鞋厂破产并终结温州市舒
美皮鞋厂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2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
支行的申请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0304破
申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务人温州霆泰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温州霆泰工贸
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接受本院指定
担任管理人后，债务人温州霆泰工贸有限公司股东
未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账册、文书等资料，导致无法进
行清算，债务人温州霆泰工贸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以债务人温州霆泰工贸有限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本院终结破
产程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43条、第107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
温州霆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霆泰工贸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873号

刘福清：本院受理原告陈献清与被告刘福清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民初58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038号之一

温州力拓鞋业有限公司、姜剑：本院受理原告
伍爱道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603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345号

卢强：本院受理原告邱锡川、罗炎增、潘小媚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304 民初 63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卢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邱锡川、
罗炎增、潘小媚货款 63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75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卢强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367号

杨小华：本院受理原告牛松山与被告杨小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304民初63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469号之一

高建民、童扣宝：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
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64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471号之一
洪陈坤、高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

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64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485号

温岭市盛妮童鞋厂、王沁园：本院受理原告唐承
与被告温岭市盛妮童鞋厂、王沁园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648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524号

杨礼刚：本院受理原告邓强国与被告杨礼刚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6524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590号

杭州莫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酷玛时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莫畏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6590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539号

温州大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州百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杨祥表、林爱月、杨祥岗：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大
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温州百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祥表、林爱月、杨祥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
初65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298号

高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路易金狐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高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6298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高亚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路易金狐鞋业有限公
司货款589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9月10日
起按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垫付），共计700
元，由被告高亚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与应国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与应国能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应国能。应国能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应国能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应国能
2019年1月3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应国能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应国能，电话15988237615

序号

1

借款人

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截至2016年10月31日）

19974784.26

利息（暂计至2016年10月31日）

1448200

借款合同

1、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154号 2、2014信银杭绍诸贷字第004157号 3、2015信银杭
绍诸贷字第004407号 4、2015信银杭绍诸贷字第811088036017号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诸暨市新亿宏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杨
友才、章秋英、杨泽锋、周璐帅

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俞巍巍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俞巍巍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俞巍巍。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俞巍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俞巍巍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俞巍巍
2019年1月3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华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欠贷本金（元）

4970303.74

欠贷利息（元）

2481730.15

担保人

陈行忠、徐小英、奉化市华厦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浙民泰商银抵字【2014】第DY070114000023号、浙民泰商银借字第DK070114000392号、
陈行忠保证函、徐小英保证函

法律文书

（2015）甬鄞商初字第2213号、（2015）甬鄞商初字第
2213-2号


